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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
路1號
承辦人：許志賢
電話：03-3322101#7416
傳真：03-3358254
電子信箱
：tk01121@ms.tyc.edu.tw受文者：國立龍潭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4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300281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0028185A00_ATTCH1.pdf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於5月9日辦理「103年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

試分區聯合說明會」（加開臺南市北區場次）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3年4月25日臺教社(四)字第103006131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說明會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參加人員：不限身分，一律採預先登記報名，不受理現

場報名。

(二)會議時間及地點：103年5月9日下午2時至4時（臺南市北

區：新營區新民國民小學）。

(三)人數限制：200人/場，人數額滿時將不再受理報名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臺南市教育局學習護照http://e-

learning.tn.edu.tw/、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

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或至http://goo.gl/DfmQWL報

名。

三、檢附分區說明會說明表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
副本：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3/04/28
10:12:51

第 1 頁 共 1 頁

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	國立龍潭高級中學

